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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西部 Ｓ 省 Ｇ 市三县贫困户建档立卡微观追踪数据， 采用基于倾向

得分匹配的渐进 ＤＩＤ 方法， 系统评估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效果， 并基于配套精准扶贫项

目和帮扶人制度的双重视角， 对促进搬迁政策效果的精准扶贫项目渠道作用和帮扶人制

度保障作用进行了详细分析。 研究发现， 易地扶贫搬迁显著降低了家庭贫困发生率， 并

提升了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 表现出显著的脱贫效应和增收效应。 三县的本土化集中安

置特色模式， 比分散安置表现出更好的政策效果。 搬迁政策除了直接效应外， 还通过配

套精准扶贫项目发挥作用， 主要通过产业扶贫、 就业扶贫和公益岗位项目等渠道发挥作

用， 但短期内教育扶贫、 金融扶贫项目的渠道作用不显著。 帮扶人长期帮扶是搬迁政策

起效的制度支撑， 搬迁政策效果仅在长期帮扶样本中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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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 通过精准扶贫 “五
个一批” 工程， 打赢了脱贫攻坚战， 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 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标志着我国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易地扶贫搬迁是 “五个一

批” 工程的重要构成， 是解决 “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 地区贫困人口脱贫发展问题的

根本之策。 它通过帮助贫困人口向适合可持续生存、 就业、 产业发展的地区迁移， 改善

他们的自然地理环境， 并配套跟进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措施和有关生产就业发展支持政策，
助力贫困人口摆脱空间贫困陷阱， 为走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２０１５ 年， 我国提出在

“十三五” 时期对 １ ０００ 万左右贫困人口开展易地扶贫搬迁。 ２０１６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青

海考察时强调： “一定要把易地移民搬迁工程建设好， 保质保量让村民们搬入新居。 大家

生活安顿下来后， 各项脱贫措施要跟上， 把生产搞上去。” 易地扶贫搬迁涉及面广、 成本

高，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和社会工程， 既需要科学有序搬迁， 也需要配套实施一系列

脱贫项目和帮扶措施 （Ｄｕ 等， ２００５； Ｈａｍｍｏｎｄ， ２０１７； 檀学文， ２０１９）。 “十三五”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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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为了扎实推进 “搬得出、 稳得住、 能致富” 的易地扶贫搬迁目标， 我国通过对贫困

户建档立卡精准识别以确保 “应搬尽搬”， 搬迁后配套实施包括保障型和发展型的精准

扶贫项目， 建立包括驻村帮扶和结对帮扶的帮扶人制度①等一系列措施， 实现近 １ ０００ 万

贫困人口通过易地扶贫搬迁脱贫， 创造了世界扶贫史上的空前壮举。 而且， 实现易地扶

贫搬迁群众脱贫并非终点， 我国要求 “十四五” 时期继续做好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的后续

扶持， 包括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保障、 多渠道促进就业、 强化社会管理、
促进社会融入等， 这既是 “后扶贫阶段” 防止搬迁群众返贫、 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

需要， 也对于促进搬迁群众换穷业、 拔穷根、 社会融合， 接续乡村振兴和推动共同富裕

有重要意义。
与国际类似项目相比， 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第一个特点在于其是中国精准扶贫

工程的组成部分， 在扶贫对象、 项目安排、 资金使用、 措施到户、 责任帮扶、 脱贫成效

等方面体现了一以贯之的 “精准” 要求， 因此与国际上一些扶贫实践具有显著区分。 国

际上颇具规模和影响力的项目有非洲 “千年村” 扶贫项目和孟加拉国 “极端贫困毕业”
项目等， 前者以村为单位， 对非洲农村的农业、 健康、 教育、 基础设施、 水和公共厕所

等项目开展大规模投资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等， ２０１８）， 后者聚焦家庭和个人开展帮扶救助， 通过

技能培训、 消费支持、 储蓄激励、 入户服务、 健康教育等， 促进家庭资产与个体人力资

本积累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等， ２０１５； Ｋｈａｎａｍ 等， ２０１８）， 但由于扶贫信息不对称、 市场失灵、 异

质性偏好以及偏重于农业领域投资等问题， 这些扶贫实践并未取得类似中国的大规模脱

贫效果 （李芳华等， ２０２０）。 与之相比， 中国的精准扶贫工程融合了国际经验， 同时涵盖

了对村的基础设施项目和对个人与家庭的帮扶救助政策， 通过建档立卡的方式， 将扶贫

项目、 行政力量、 帮扶力量精准匹配给村庄、 贫困户以及贫困人口， 以精准的扶贫考评

机制压实责任， 系统缓解了贫困治理中政府、 市场和社会的多重失灵问题 （阎坤和于树

一， ２００８； 汪三贵， ２０２０）。
“精准” 是手段， “内生动力” 培育才是最终目标， 这是以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为代表

的中国精准扶贫工程的另一特点。 长期的宏观统计数据说明， 国外实施的主要依赖公共

财政再分配机制的 “输血式” 扶贫政策效果并不好， 比如孟加拉国、 巴西、 印度和印度

尼西亚等国出台的政府直接投资贫困地区、 建立发展基金等一系列财政扶贫政策， 并没

有取得大规模脱贫的效果。 原因在于， 财政资金多数用于转移支付、 扶贫补贴、 基础设

施建设和社会保障支持等促进直接脱贫以及改善生存环境的项目 （Ｃａｍｉｎａｄａ 等， ２０１２；
Ｇａｃｈａｓｓｉｎ 等， ２０１５）， 少数用于教育支持和健康促进等人力资本培育项目 （Ｎｉｅｓｓｅｎ 等，
２０１８）， 缺乏系统性、 精准性和长期性 （贺立龙等， ２０２０）。 相较而言， 中国因地制宜出

台了包括产业扶贫、 教育扶贫、 就业扶贫、 小额信贷等在内的多元化精准扶贫项目政策，
构建了贫困户生存、 就业和增收的项目支撑基础， 实现了从财政专项 “转移支付、 支出

减免” 这一 “输血式” 扶贫策略向培育贫困户内生发展动力的 “造血式” 扶贫方向转变

（贾俊雪等， ２０１７； 李芳华等， ２０２０）。
目前， 已有不少研究评估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影响。 从关注的结果变量来看， Ｚｈ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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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 白皮书显示，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 全国累计选派 ２５. ５ 万
个驻村工作队、 三百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 同近两百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奋战
在扶贫一线， 他们在易地扶贫搬迁的实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等 （２０２３） 评估了易地扶贫搬迁对家庭收入和劳动供给的影响， 其他学者主要基于调查

数据评估搬迁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宁静等， ２０１８）， 以及对农户生计 （王君涵等，
２０２０）、 低收入户膳食质量 （Ｑｉｕ 等， ２０２１） 以及收入结构的影响 （Ｌｅｎｇ 等， ２０２１）。 从研

究方法来看， 已有研究的因果识别方法主要包括农户固定效应方法 （Ｌｅｎｇ 等， ２０２１； Ｑｉｕ
等， ２０２１）、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 （ＰＳＭ⁃ＤＩＤ） （宁静等， ２０１８； 王君涵等， ２０２０）
和双重差分法 （ＤＩＤ）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２３； 朱永甜和余劲， ２０２０）， 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评估

方法渐成主流。 从研究结论来看， 已有研究表明， 易地扶贫搬迁显著降低了农户的贫困

脆弱性 （宁静等， ２０１８）， 提升了搬迁农户的生计资本 （王君涵等， ２０２０； 朱永甜和余

劲， ２０２０）， 增加了家庭收入和劳动供给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２３）， 增加了非农收入和总收入

（Ｌｅｎｇ 等， ２０２１）， 提升了农户膳食质量 （Ｑｉｕ 等， ２０２１）， 还可能与其他精准扶贫政策存

在协同作用 （黄薇和祝伟， ２０２１）。 但这些研究也存在有待丰富之处： 一是已有研究主要

使用的是跨省市抽样调查数据， 只有少数研究使用了中部地区某个县的建档立卡数据分

析搬迁政策效果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２３）， 因此缺乏使用其他地区建档立卡数据对搬迁政策效

果的评估研究； 二是关于搬迁脱贫和增收直接效应的研究较多， 对与搬迁配套的其他精

准扶贫项目间接机制讨论不足； 三是鲜有研究对搬迁过程中的帮扶人制度的保障作用进

行详细分析。
本文采用 “十三五” 时期西部 Ｓ 省 Ｇ 市三县贫困户建档立卡追踪数据， 采用渐进

ＤＩＤ 方法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效果、 安置方式异质性、 其他配套精准扶贫项目的间接作

用以及帮扶人制度保障作用进行系统分析。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 第一， 研究数据和研

究对象上与既有研究明显区分。 有别于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２３） 采用建档立卡数据对河南新县

这一中部地区的搬迁政策评估， 考虑到西部地区是易地扶贫搬迁的主战场①， 本文将视

线转向西部地区， 结合笔者的实际工作基础， 获得了西部地区 Ｓ 省三个县 “十三五” 以

来完整的贫困户建档立卡数据， 开展搬迁政策效果评估， 对于评估西部地区易地扶贫搬

迁政策效果有独特意义， 也有助于克服调查数据随机性和重要指标跨区域异质性问题，
缓解内生估计偏误。 第二， 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讨论， 不仅

评估了搬迁政策的直接效应和不同搬迁安置方式的异质性效果， 还探讨了配套精准扶贫

项目的中介机制。 第三， 首次对帮扶人制度作用进行分析， 通过识别 “帮扶脱钩” 数据

样本， 对长期与短期帮扶下的搬迁政策效果差异进行比较研究， 揭示了 “扶上马， 送一

程” 这一长效帮扶机制对搬迁政策生效的保障作用。

二、 政策背景与理论机制

（一）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 我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实施可概括为四个阶段， 即试点探索阶段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 全面推进阶段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脱贫攻坚阶段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以

及后扶贫阶段 （２０２１ 年至今） 等。 ２００１ 年， 我国开启全国性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在内蒙

古、 贵州、 云南、 宁夏四个省 （自治区） 开展易地扶贫搬迁试点， 随后又陆续扩大到全

国 １７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十一五” 和 “十二五” 期间， 全国累计安排易地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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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发布的 《全国 “十三五” 易地扶贫搬迁规划》， 西部地区 １２ 省
（区、 市） 建档立卡搬迁人口约 ６６４ 万人， 占建档立卡搬迁人口总规模的接近七成。



搬迁中央补助投资 ３６３ 亿元， 支持地方搬迁贫困群众 ６８０ 多万人。① 党的十八大以来， 易

地扶贫搬迁政策成为精准扶贫 “五个一批” 工程的重要构成。 这一时期尚未搬迁的贫困

人口， 生存环境和居住条件更为恶劣、 贫困程度更深， 属于经过多轮扶持仍未啃下来的

“硬骨头”。 在 “十三五” 期间的脱贫攻坚阶段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国家发改委颁布 《全
国 “十三五” 易地扶贫搬迁规划》 《 “十三五” 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方案》， 这一时期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对象主要是居住在深山、 石山、 高寒、 荒漠化、 地方病多发等生存环

境较差、 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 以及生态环境脆弱、 限制或禁止开发地区的农村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并优先安排位于地震活跃带及受泥石流、 滑坡等地质灾害威胁地区的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 在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以后的后扶贫阶段 （２０２１ 年至今）， 易地扶贫搬

迁政策的重点是继续做好搬迁群众的后续扶持， 包括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服务供给不断

健全和均等化、 产业扶持、 多渠道就业扶持、 强化社会管理、 立足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

安置区城镇化融合发展、 推动县域统筹发展等， 进而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接续实现

乡村振兴， 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具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搬迁方式， 按照群众自愿、 应搬尽

搬的原则， 包括自然村整村搬迁和分散搬迁两种。 其中， 生存环境差、 贫困程度深、 地

质灾害严重的村庄， 以自然村整村搬迁为主。 二是安置方式， 综合考虑水土资源条件和

城镇化进程， 采取集中安置与分散安置相结合的方式多渠道解决。 集中安置包括行政村

内就近安置、 建设移民新村安置、 小城镇或工业园区安置、 乡村旅游区安置等， 分散安

置主要是插花安置， 即依托安置区已有公共设施、 安置房屋等资源， 由当地政府采取回

购安置房屋、 配置耕地等方式进行安置， 其他还包括投亲靠友安置等。 三是建设要求，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对集中安置区选择条件、 安置住房建设任务、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任务、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任务、 土地整治建设任务、 迁出区生态恢复建设任务、 资金筹措

方式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和具体标准。 四是设立搬迁人口脱贫发展的配套扶贫项目， 搬迁

安置后， 地方政府通过统筹整合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相关涉农资金， 为搬迁户提供住房

建设补助， 协同包括产业扶贫、 就业扶贫、 公益岗位、 教育扶贫、 金融扶贫、 综合保障

性扶贫、 生态扶贫、 健康扶贫、 生活条件改善项目等， 对建档立卡搬迁人口给予后续扶

持。② 根据项目功能属性， 可以分为保障型项目和发展型项目两类， 前者为贫困户提供

健康、 生活、 出行方面的兜底保障， 是其参加就业和发展产业的重要基础条件， 主要通

过直接补贴发放、 生态补偿金等实现， 属于典型的 “输血式” 扶贫； 相比而言， 发展型

项目则聚焦促进产业发展、 就业参与、 人力资本积累以及信贷资金支持等方面， 旨在培

养贫困户长期发展动力、 实现长效增收， 属于典型的 “造血式” 扶贫 （贾俊雪等，
２０１７）。 五是做好保障措施， 尤其是发挥帮扶人制度作用。 中央印发的 《建立精准扶贫工

作机制实施方案》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要求建立干部驻村工作制度， 做到每

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帮扶工作队、 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 不断健全社会力量参与机

制， 做到每个贫困户都有党员干部或爱心人士结对帮扶， 组织大量力量开展结对帮扶和

８８１

①

②

参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白皮书，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全国 “十三五” 易地扶贫搬迁规划》，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因篇幅所限， 本文省略了对搬迁配套精准扶穷项目的描述， 感兴趣的读者可在 《经济科学》 官网
论文页面 “附录与扩展” 栏目下载。



干部驻村帮扶， 确保搬迁户实现稳定脱贫。 在这五个方面的基础上， 各地根据中央政策

要求， 结合地方自然地理条件、 资源禀赋、 产业发展基础等， 因地制宜探索符合地方实

情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二） 理论机制

分析评估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效果不能将其视为孤立政策来讨论。 易地扶贫搬迁绝非

简单 “一搬了之”， 搬迁后相关配套政策保障是保障搬迁政策效果的关键。 易地扶贫搬

迁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难点”， 中央要求付出更大气力、 多措并举做好这项工作， 因

此， 与搬迁配套实施的精准扶贫项目和帮扶人制度是搬迁政策促进脱贫、 增收的重要保

障， 需要与搬迁政策同步跟进和发挥作用。
（１）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效果及配套精准扶贫项目作用机制。 第一， 脱贫机制。 实现

贫困户脱贫是搬迁的基本要求， 在中国 “一收入、 两不愁、 三保障” 的多维贫困识别标

准下， 易地扶贫搬迁通过帮助贫困人口向适合可持续生存、 就业、 产业发展的地区迁移，
促进脱贫目标实现。 除了直接效应， 易地扶贫搬迁还通过间接渠道促进脱贫目标实现。
搬迁后配套实施的保障型项目改善了贫困户的住房、 饮水、 生活环境， 并通过各类补贴

直接帮助贫困户脱贫。 搬迁后产业扶贫、 就业扶贫等发展型项目还通过促进就业、 提高

工资收入， 实现贫困户脱贫。 第二， 增收机制。 贫困户的收入构成包含转移性收入、 工

资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经营性收入等多个方面。 易地扶贫搬迁主要通过增加转移性收

入和工资性收入实现贫困户增收， 前者来自搬迁住房资金补助、 医保与社保补贴、 健康

补贴、 生态补偿资金等， 后者则与搬迁后的产业发展和就业促进政策落实有关。 由于搬

迁后原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变、 不会被政府强制收回、 不涉及农户耕地面积调整问题，
搬迁户享有的原林地和退耕还林、 生态公益林等各种补助也不变， 因此原有的土地等财

产性收入将不变， 或通过土地流转租金等得以增加。 此外， 搬迁后配套的一些特色农业

项目有助于促进农业经营性收入增加。 综上， 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１。
假说 １： 易地扶贫搬迁可以促进贫困户实现脱贫和增收， 配套的精准扶贫项目使得

脱贫和增收效应得以强化。
（２） 帮扶人制度对搬迁政策效果的保障作用机制。 易地扶贫搬迁的目标是 “搬得出、

稳得住、 能致富”。 帮扶人制度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 是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及精准扶贫项目发挥作用的重要制度保障。 帮扶人制度包括驻村帮扶和结对帮扶， 驻村

帮扶责任人和结对帮扶责任人作为农村扶贫工作的第三方力量在贫困户识别、 明确贫困

户帮扶需求、 贫困帮扶政策在农村和农户的落实等方面发挥了领导、 执行和监督的重要

作用 （黄薇和祝伟， ２０２１）， 也体现了 “扶上马， 送一程” 的长效帮扶要求。 中央和地

方政府结合贫困村经济发展、 产业基础、 社会治理情况进行帮扶人遴选、 任务分配， 可

以充分发挥帮扶人专业优势， 强化搬迁政策效果， 促进配套的精准扶贫项目实施。 帮扶

人制度促进搬迁政策作用发挥的渠道主要有三个： 一是强化基层党建， 深入宣传与贯彻

实施精准扶贫政策， 确保搬迁高效、 有序推进； 二是推动改善贫困户生活条件， 促进交

通、 医保、 社保、 教育补贴等保障措施落地； 三是协助落实精准扶贫项目， 参与特色产

业扶贫、 就业扶贫、 公益岗位扶贫、 劳务输出扶贫、 教育扶贫等工作， 不断强化扶贫扶

智， 协助制订脱贫致富计划， 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 就业信息宣传， 促进本地就业和

外出务工， 激发脱贫内生动力等。 综上， 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２。
假说 ２： 帮扶人制度为搬迁政策起效提供重要保障， 帮扶人制度可以促进搬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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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更强的脱贫和增收效应。

三、 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鉴于贫困户搬迁具有分批渐进特征， 本文基于 Ｂａｋｅｒ 等 （２０２１） 渐进 ＤＩＤ 方法评估

搬迁政策效果， 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如下：
Ｙｉｊｔ ＝ ｐａｄｕｍｉｊｔ（ｌｎｐｉｎ） ＝ β０ ＋ β１ ｔｒｅａｔｉｔ ＋ Ｘγ ＋ ａｉ ＋ ｓｔ ＋ ｖｊ ＋ εｉｊｔ （１）

其中， 被解释变量 Ｙｉｊｔ 包括家庭贫困属性哑变量 ｐａｄｕｍ 和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对数

ｌｎｐｉｎ， 以考察搬迁的脱贫效应和增收效应。 核心解释变量为易地扶贫搬迁变量 ｔｒｅａｔ。 本

文以建档立卡数据库中的 “是否为易地扶贫搬迁户” 为识别变量， 若村庄 ｊ 家户 ｉ 在 ｔ 年
搬迁入住， 则将家户搬迁当年及之后样本识别为搬迁变量 ｔｒｅａｔ 为 １， 其他设定为 ０。 除此

之外， 对于搬迁户的识别还参照 “搬迁入住时间” 以及 “搬迁安置方式” 等相关信息交

叉验证。 研究关注的核心为搬迁变量系数 β１， 系数大小、 符号及显著性反映了搬迁政策

效果。 模型还控制了 ａｉ、 ｓｔ 和 ｖｊ， 分别表示家户、 时间与村庄一系列固定效应， 力求排除

不随时间变动的潜在因素和宏观变动趋势特征的干扰， 估计搬迁净效应。 家户是否搬迁

可能与自身的经济社会条件有关， 为缓解搬迁的潜在内生问题， 本文采取倾向得分匹配

（ＰＳＭ） 方法进行样本筛选和估计。 εｉｊｔ为残差扰动项。
考察搬迁对家户福利的影响， 理想情况是比较同一个家户在搬迁或不搬迁两种情形

下的福利差距， 但现实中不存在。 为此， 本文基于倾向得分匹配估计模型以及采用 １ ∶ ３
最近邻匹配法构建一个 “反事实” 样本， 使得搬迁前搬迁户和非搬迁户特征变量近乎随

机分配。① 由于搬迁行为的渐进特征， 本文采用逐年匹配法进行匹配。 具体操作中， 考

虑到参与匹配协变量越多、 匹配样本越少的方法属性 （Ａｕｓｔｉｎ， ２０１１）， 本文基于 Ｐｒｏｂｉｔ
估计模型， 以样本窗口内发生搬迁的样本虚拟变量 ｓｅｔｔｌｅ 作为决策变量， 筛选出同时影响

搬迁决策变量和被解释变量 Ｙ 的协变量②， 遴选出家户总收入、 户主年龄、 户主教育、
户主健康水平和村庄贫困人口占比等显著协变量。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间， 数据库样本原有

３８ ０８０户， 匹配后剩余 ２５ ５７０ 户。 为检验匹配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进行了平行匹配检验，
发现处理组与对照组匹配变量的差异偏差在 ５％以内， ｔ 检验表明匹配后两组样本匹配变

量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并且与匹配前相比， 匹配后处理组与对照组倾向得分核密度分布

及变化趋势高度吻合， 证实了匹配的有效性 （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 和 Ｒｕｂｉｎ， １９８３）。
控制变量方面： Ｘ 代表一系列户主、 家户以及村庄层面控制变量。 其中， 户主控制

变量包括户主年龄 ｆａｍ＿ｈｅａｄ＿ａｇｅ、 户主性别 ｆａｍ＿ｈｅａｄ＿ｇｅｎｄｅｒ （男性＝ １， 女性＝ ０）、 户主

健康 ｆａｍ＿ｈｅａｄ＿ｈｅａｌｔｈ （健康＝ １， 其他患有大病、 长期慢性病、 残疾 ＝ ０）、 户主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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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家户易地搬迁安置入住是逐渐进行的， 本文采用逐年匹配法进行倾向得分匹配， 除此之外还考
虑了 １ ∶ １ 最近邻匹配法 （无替代匹配） 以及半径匹配、 卡尺匹配、 核匹配、 局部线性匹配及马氏
距离匹配等方法进行稳健性分析。
与 ｔｒｅａｔ 变量相比， ｓｅｔｔｌｅ 是指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间存在搬迁行为的家庭， 是在 ｔｒｅａｔ 基础上加上了当年未
搬迁但随后年份搬迁的家户， 后文描述性统计结果呈现了不同样本的分布特征， 即处理组 ｔｒｅａｔ 累
计 ４９５４ 户， 当年未搬后期搬样本 ２２０８ 户， ｓｅｔｔｌｅ 样本则为两者加总共计 ７１６２ 户。 以 ｓｅｔｔｌｅ 作为决策
变量， 剔除了搬迁时间因素的干扰， 有助于遴选出既影响分组又影响结果变量的特征变量， 在保证
平衡的同时带来最多配对样本， 减少样本损失 （Ａｕｓｔｉｎ， ２０１１）。



ｆａｍ＿ｈｅａｄ＿ｅｄｕ （大专及以上 ＝ １， 其他 ＝ ０） 等； 家户控制变量包括是否加入农村合作社

ｃｏｏｐ＿ｄｕｍ （加入＝ １， 未加入＝ ０）、 是否有龙头企业带动 ｃｏｒ＿ｄｕｍ （有 ＝ １， 无 ＝ ０）、 是否

有致富带头人带动 ｒｉｃｈｈｅｌｐ＿ｄｕｍ （有 ＝ １， 无 ＝ ０）、 是否通电 ｅｌｅｃ＿ｄｕｍ （通电 ＝ １， 未通

电＝ ０） 等； 村庄控制变量包括村庄劳动力数量 ｖｉｌｌ＿ｌａｂｏｒ 以及村庄总人口 ｖｉｌｌ＿ｐｅｒｓｏｎ。
（二）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数据来自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西部 Ｓ 省 Ｇ 市三县建档立卡入户调查数据库， 数据库覆

盖了三县所有贫困人口的信息。 选择这一时间窗口是因为， 从 ２０１６ 年开始， 精准扶贫正

式进入 “十三五” 时期， 扶贫策略在 “转移支付” 和 “支出减免” 的基础上叠加以 “增
强内生动力” 为主的新政策， 包括易地搬迁、 就业扶贫、 产业扶贫、 教育扶贫等 （李芳

华等， ２０２０）。 与全国层面的实践保持一致， Ｓ 省 Ｇ 市三县精准扶贫新政策也是从 ２０１６
年开始大规模实施的， 而且样本家户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在 “十三五” 期间， ２０１６ 年之前

均未开始搬迁， ２０１９ 年底全部搬迁完毕。 需要指出的是， 根据 《全国 “十三五” 易地扶

贫搬迁规划》 全国建档立卡搬迁户分布情况， 西部地区 １２ 省 （区、 市） 建档立卡搬迁

人口占建档立卡搬迁人口总规模的 ６７. ７％。 本文选取的三县是西部具有代表性的样本，
对比 ２０１６ 年三县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与 ２０１７ 年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有关

指标数据发现， 三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总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因此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 也凸显了搬迁政策评估结论的一般性。① 表 １ 呈现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１　 描述性统计

变　 量
全部样本 搬迁样本 非搬迁样本

样本数 均　 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数 均　 值 样本数 均　 值

ｐａｄｕｍ ２５ ５７０ ０. １７３ ０. ３７９ ０ １ ４ ９５４ ０. ０５０９ ２０ ６１６ ０. ２０３
ｌｎｐｉｎ ２５ ５７０ ８. ８０３ ０. ４０５ ６. ９６１ １０. ６２ ４ ９５４ ８. ９０７ ２０ ６１６ ８. ７７８

ｆａｍ＿ｈｅａｄ＿ａｇｅ ２５ ５７０ ５４. ９５ １２. ２３ １８ ９６ ４ ９５４ ５４. ６０ ２０ ６１６ ５５. ０４
ｆａｍ＿ｈｅａｄ＿ｇｅｎｄｅｒ ２５ ５７０ ０. ８５２ ０. ３５５ ０ １ ４ ９５４ ０. ８７７ ２０ ６１６ ０. ８４６
ｆａｍ＿ｈｅａｄ＿ｈｅａｌｔｈ ２５ ５７０ ０. ５１０ ０. ５００ ０ １ ４ ９５４ ０. ５６０ ２０ ６１６ ０. ４９８
ｆａｍ＿ｈｅａｄ＿ｅｄｕ ２５ ５７０ ０. ００１９９ ０. ０４４６ ０ １ ４ ９５４ ０. ００１６１ ２０ ６１６ ０. ００２０９
ｃｏｏｐ＿ｄｕｍ ２５ ５７０ ０. ３７８ ０. ４８５ ０ １ ４ ９５４ ０. ４７７ ２０ ６１６ ０. ３５４
ｃｏｒ＿ｄｕｍ ２５ ５７０ ０. ０３４５ ０. １８２ ０ １ ４ ９５４ ０. ０４８６ ２０ ６１６ ０. ０３１０

ｒｉｃｈｈｅｌｐ＿ｄｕｍ ２５ ５７０ ０. ３３２ ０. ４７１ ０ １ ４ ９５４ ０. ４７８ ２０ ６１６ ０. ２９７
ｅｌｅｃ＿ｄｕｍ ２５ ５７０ ０. ９９９ ０. ０３０６ ０ １ ４ ９５４ １ ２０ ６１６ ０. ９９９
ｖｉｌｌ＿ｐｅｒｓｏｎ ２５ ５７０ ９２５. １ ４５１. ８ １８３ ２ ７２２ ４ ９５４ ８３９. ７ ２０ ６１６ ９４５. ６
ｖｉｌｌ＿ｌａｂｏｒ ２５ ５７０ ５２５. １ ２７８. ０ ９５ １ ７６０ ４ ９５４ ４７８. ４ ２０ ６１６ ５３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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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显示， ２０１６ 年 Ａ 县人均 ＧＤＰ 为 ２３ ７２８ 元， 一、 二、 三产业的结构比为 １６. ５ ∶ ５４. ６ ∶ ２８. ９， 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２６ ０６０ 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９ ８８６ 元； Ｂ 县人均 ＧＤＰ 为
１５ ０１２ 元， 一、 二、 三产业的结构比为 ２３. ２ ∶ ４０. ８ ∶ ３６. ０，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２４ ７１３ 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９ ５８９ 元； Ｃ 县 （区） 人均 ＧＤＰ 为 ２０ ８０１ 元， 一、 二、 三产业的结构比
为 １５ ∶ ３７ ∶ ４８，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２５ ８３２ 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９ ５７６ 元。 全国
层面人均 ＧＤＰ 为 ５３ ９８０ 元， 一、 二、 三产业的结构比为 ８. ６ ∶ ３９. ８ ∶ ５１. ６，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为 ３３６１６ 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１２３６３ 元。 总体上三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 表现出显著的西部欠发达地区样本典型性。 考虑到易地扶贫搬迁大都集中于经济欠发达、 自
然条件较为恶劣地区， 样本凸显了搬迁政策评估结论的一般性。



四、 实证结果讨论

（一） 基准回归

表 ２ 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① 第 （１） — （４） 列报告了样本未匹配下渐进 ＤＩＤ 估计

结果， 第 （１） 列和第 （３） 列未加入控制变量， 发现搬迁具有显著的脱贫效应和增收效

应。 第 （２） 列和第 （４） 列进一步加入家户和村庄层面控制变量， 且对年份、 家户及村

庄固定效应进行控制， 发现搬迁脱贫效应和增收效应同样显著， 但系数绝对值显著下降。
同理， 第 （５） — （８） 列报告了经过倾向得分匹配 （ＰＳＭ） 之后样本的渐进 ＤＩＤ 估计结

果， 发现不论是否控制相关特征变量， 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效应和增收效应均较为显著，
结论稳健， 但未经匹配的样本政策效果有低估倾向， 接下来的讨论均基于匹配样本。

表 ２　 基准结果

渐进 ＤＩＤ 估计 渐进 ＰＳＭ⁃ＤＩＤ 估计

脱贫效应 增收效应 脱贫效应 增收效应

ｐａｄｕｍ ｐａｄｕｍ ｌｎｐｉｎ ｌｎｐｉｎ ｐａｄｕｍ ｐａｄｕｍ ｌｎｐｉｎ ｌｎｐｉｎ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ｔｒｅａｔ
－０. １６１∗∗∗

（０. ００９）
－０. １５６∗∗∗

（０. ００９）
０. ０５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４７∗∗∗

（０. ００８）
－０. ２７２∗∗∗

（０. ０１３）
－０. ２６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６７∗∗∗

（０. ０１０）
０. ０６３∗∗∗

（０. ０１０）
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家户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村庄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３８０８０ ３８０７６ ３８０８０ ３８０７６ ２５３０８ ２５３０８ ２５３０８ ２５３０８
Ｒ２ ０. ６８３ ０. ６８７ ０. ７９３ ０. ７９５ ０. ５８０ ０. ５９０ ０. ７７９ ０. ７８１

注： ∗∗∗、 ∗∗、 ∗分别表示通过 １％、 ５％、 １０％的显著水平检验； 控制家户、 时间、 村庄固定效
应， 标准误在家户层面聚类调整； 回归自动删除单例值 ２６２ 户； 后同。

（二） 平行趋势检验

识别政策净效应， 要求政策前处理组与对照组特征变量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本文采

用事件分析法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 等， １９９３）， 对搬迁之前对照组与处理组平行趋势进行检验， 构

建以下模型：

ｐａｄｕｍｉｊｔ（ｌｎｐｉｎ， ｌｎｗａｇｅ） ＝ β０ ＋ Σ
３

τ ＝ －３
ατ × ｔｒｅａｔｉτ ＋ Ｘγ ＋ ａｉ ＋ ｓｔ ＋ ｖｊ ＋ εｉｊｔ （２）

模型 （２） 相关变量内涵同模型 （１）， 研究关注核心是不同搬迁期数变量 ｔｒｅａｔｉτ系数

ατ， 由于样本时间窗口为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且起始年份均有搬迁样本， 因此存在 τ∈ ［－３，
３］。 为缓解多重共线性， 以搬迁前一期 （τ ＝ －１） 为参照基准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 故而 ατ 的

含义是与基准期相比处理组与对照组在 τ 期搬迁目标变量差异性。 若搬迁前 ατ 不显著异

于 ０， 则处理组与对照组政策目标变量不存在系统性差异， 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图 １ 和图

２ 分别呈现了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效应和增收效应平行趋势图。 结果显示搬迁前， 处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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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进一步采用 １ ∶ １ 最近邻匹配法 （无替代）、 半径匹配、 卡尺匹配、 核匹配、 局部线性匹配及
马氏距离匹配等方法进行渐进 ＰＳＭ⁃ＤＩＤ 估计， 结论稳健， 限于篇幅未呈现。



与对照组家庭贫困状况和家庭人均纯收入都不存在显著差异， 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图 １　 搬迁脱贫效应平行趋势检验

图 ２　 搬迁增收效应平行趋势检验

（三）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取如下策略进行稳健性检验， 结果如表 ３ 所示。
（１） 控制搬迁前样本系统差异。 搬迁政策目标、 参照基准选择差异都会影响搬迁前

处理组与对照组平行趋势检验。 为此， 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通过控制搬迁前 τ 期虚拟

变量 ｔｒｅａｔｉτ （τ＝ －１ 至－３） 以排除系统差异， 研究结论稳健。
（２） 控制影响搬迁决策有关前定变量。 即便基准模型采用 ＰＳＭ 方法构造了搬迁家户

反事实样本， 但考虑到不同村庄还存在影响家户搬迁决策的不可观测因素， 为确保搬迁

前处理组与对照组有关特征变量不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遴选政策冲击年份 （２０１６ 年） 前

两年 （２０１４ 年） 的有关变量， 对搬迁决策变量进行回归。 结果发现， 通过显著性检验的

家庭层面变量有： 脱贫状态 ｐａｄｕｍ， 人均纯收入 ｌｎｐｉｎ， 工资收入 ｌｎｗａｇｅ， 是否龙头企业

带动 ｃｏｒ＿ｄｕｍ， 户主健康与否 ｈｅａｌｔｈ； 村庄层面有村庄规模 ｖｉｌｌ＿ｐｅｒｓｏｎ， 村庄劳动力数量

ｖｉｌｌ＿ｌａｂｏｒ 等。 故而， 前定变量 Ｐｒｅ２０１４ 设定为家庭脱贫状态 ｐａｄｕｍ２０１４、 家庭人均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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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ｐｉｎ２０１４、 家庭工资收入 ｌｎｗａｇｅ２０１４、 家庭龙头企业带动 ｃｏｒ＿ｄｕｍ２０１４、 家庭户主健康 ｆａｍ
＿ｈｅａｄ＿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４、 村庄规模 ｖｉｌｌ＿ｐｅｒｓｏｎ２０１４ 以及村庄劳动力数量 ｖｉｌｌ＿ｌａｂｏｒ２０１４ 等， 在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加入前定变量 Ｐｒｅ２０１４ 与时间虚拟变量交叉项发现， 结论依旧稳健。
（３） 控制县城层面不可观测因素。 第 （５） 列和第 （６） 列进一步控制年份—县城联

合固定效应， 排除县城随时间变动不可观测因素， 结论依然稳健。

表 ３　 稳健性检验

变　 量

控制搬迁前样本系统差异 控制影响搬迁前定变量 控制年份—县城联合固定效应

ｐａｄｕｍ ｌｎｐｉｎ ｐａｄｕｍ ｌｎｐｉｎ ｐａｄｕｍ ｌｎｐｉｎ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ｒｅａｔ
－０. ２６７∗∗∗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０）
－０. ２３７∗∗∗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０）
－０. ２３６∗∗∗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０）

样本量 ２５３０８ ２５３０８ ２２７４５ ２２７４５ ２２７４５ ２２７４５

Ｒ２ ０. ５９０ ０. ７８２ ０. ６５５ ０. ７８９ ０. ６５８ ０. ７９２

（４） 安慰剂检验。 为进一步排除不可观测随机因素干扰， 本文基于 Ｌｉ 等 （２０１６） 和

孙琳琳等 （２０２０） 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 在搬迁政策变量设定的基础上， 在全样本中随

机抽取模拟处置组和对照组， 模拟处置组和对照组的样本量与实际处置组和对照组的样

本量相同， 随机生成 ５００ 个新搬迁政策变量并基于模型 （１） 进行 “伪搬迁” 政策效应

估计， 估计均控制了各类特征变量与固定效应。 在回归基础上， 排除不可观测因素影响

有两种方法： 方法Ⅰ是判断 “伪搬迁” 政策估计系数核密度分布与标准正态分布重合程

度， 若两者高度重合则可以排除 “伪政策” 真实存在性； 方法Ⅱ是根据 “伪搬迁” 政策

估计系数 ｔ 值绘制直方分布图和核密度图， 进一步观察真实搬迁政策 （基准结果） 估计

系数的偏离情况， 本文综合采用两种方法交叉验证。 图 ３（ａ）和图 ３（ｂ）分别呈现搬迁脱

贫效应两种安慰剂检验的结果。 图 ３（ａ）中， “伪搬迁” 变量估计系数核密度曲线 （估
计） 与标准正态分布高度重合， 经计算系数均值为 ０. ００００９１１ 且非常接近于 ０； 图 ３（ｂ）

图 ３　 搬迁脱贫效应安慰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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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搬迁增收效应安慰剂检验

中， 左侧竖线为基准结果 ｔ 值 （－０. ２６ ／ ０. ０１３）， 显著偏离且异于 “伪搬迁” 变量估计系

数核密度分布。 以上结果表明随机生成搬迁政策未表现出显著脱贫效应， 排除了不可观

测因素对家庭脱贫的影响。 同理， 图 ４（ａ）和图 ４（ｂ）分别呈现了 “伪搬迁” 变量估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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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分布与整体分布、 真实搬迁政策 （基准结果） 的重合、 偏离情况， 且系数均值为

－０. ０００２２９５， 右侧竖线为基准结果 ｔ 值（０. ０６３ ／ ０. ０１０）， 发现搬迁增收效应通过安慰剂

检验。
（５） 工具变量回归。 为排除搬迁潜在内生问题， 本文采取工具变量回归法进行稳健

性检验。 借鉴 Ｗｏｎｇ 等 （２０１７） 做法， 首先通过计算同村内其他农户搬迁比例 ｖｉｌｌ＿ｏｔｈｅｒ＿
ｒａｔｅ 以及同县内其他农户搬迁比例 ｃｏｕｎｔｙ＿ｏｔｈｅｒ＿ｒａｔｅ 两个变量， 分别反映贫困户所在村庄

和县城搬迁情况。 工具变量需要同时满足外生性及相关性， 一方面， 其他地区搬迁可能

通过社会关系网络、 心理从众效应影响家户搬迁决策， 满足相关性要求； 另一方面， 村

内或者县内其他家户 （特别是村外的家户） 搬迁情况通常不会直接影响本家户政策目

标， 满足外生性要求。 由于样本数据中， 村内安置、 行政村内就近安置、 乡镇安置占比

分别为 ６９. ３％、 １０. ８％、 ８. ３％， 三者合计接近 ９０％， 而乡镇外本县内搬迁安置仅占 ６％
左右， 搬迁户集中安置在较小地理范围内， 因此工具变量的构造要在同村内其他农户搬

迁比例的强相关和同县内其他农户搬迁比例的强外生做权衡。 综合考虑两方面要求， 本

文构造同村内其他农户搬迁比例 （ ＩＶ１）、 同村内其他农户搬迁比例×同县内其他农户搬迁

比例 （ ＩＶ２） 等两个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
表 ４ 报告了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 第 （１） 列和第 （３） 列报告了 ＩＶ１ 估计结果，

第 （２） 列和第 （４） 列报告了 ＩＶ２ 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 第一阶段回归中， 识别不足检

验统计量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弱工具变量检验统计量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和 Ｋｌｅｉｂｅｒ⁃
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都有效拒绝原假设、 拒绝识别不足原假设， 且弱工具变量检验 Ｆ 统计

量大于 Ｓｔｏｃｋ 和 Ｙｏｇｏ （２００５） 审定的 １６. ３８ 临界值， 证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第二

阶段回归结果显示， 在有效缓解潜在内生问题后， 易地扶贫搬迁依旧表现出显著的脱贫

效应和增收效应。 但与基准回归相比， 估计系数绝对值普遍有所增加， 工具变量回归缓

解了内生带来的政策效果低估问题。

表 ４　 ２ＳＬＳ 回归结果

变　 量
ｐａｄｕｍ
（１）

ｐａｄｕｍ
（２）

ｌｎｐｉｎ
（３）

ｌｎｐｉｎ
（４）

ｔｒｅａｔ
－０. ２１８∗∗∗

（０. ０１７）
－０. ０８０∗∗∗

（０. ０１３）
０. １２３∗∗∗

（０. ０２７）
０. ０８０∗∗∗

（０. ０２８）
样本量 ２５ ５７０ ２５ ５７０ ２５ ５７０ ２５ ５７０

Ｒ２ ０. ２１８ ０. ２１９ ０. ２４２ ０. ２４２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ＩＶ ０. ８０３∗∗∗

（０. ０２７）
１. ０９６∗∗∗

（０. ０４２）
０. ８０３∗∗∗

（０. ０２７）
１. ０９６∗∗∗

（０. ０４２）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６７５. ３２

［ｐ＝ ０. ０００］
５０１. ３

［ｐ＝ ０. ０００］
６７５. ３２

［ｐ＝ ０. ０００］
５０１. ３

［ｐ＝ ０. ０００］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３ ０１１. ７９ ２ ５５８. ９ ３ ０１１. ７９ ２ ５５８. ９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９２１. ０９
［１６. ３８］

６７６. １
［１６. ３８］

９２１. ０９
［１６. ３８］

６７６. １
［１６.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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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异质性与机制分析

（一） 搬迁安置方式异质性

为探讨搬迁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的政策效果差异， 本文通过识别搬迁户搬迁安置地

特征以及结合多期 ＤＩＤ 的设定方式分别构造了集中安置 ｔｒｅａｔ＿ ｊｚｉｔ和分散安置 ｔｒｅａｔ＿ ｆｓｉｔ两个

政策变量， 并对异质性搬迁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估， 估计模型见式 （３）。
Ｙｉｊｔ ＝ β０ ＋ λ１ ｔｒｅａｔ＿ ｊｚｉｔ ＋ λ２ ｔｒｅａｔ＿ ｆｓｉｔ ＋ Ｘγ ＋ ａｉ ＋ ｓｔ ＋ ｖｊ ＋ εｉｊｔ （３）

式 （３） 估计结果如表 ５ 所示。 结果显示， 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的脱贫效应及增收效

应都较为显著， 但系数绝对值存在差异。 具体地， 第 （１） — （３） 列显示， 集中安置和

分散安置都取得了显著的脱贫效果， 而且脱贫效应未有显著区别。 这是因为不论对于集

中安置还是分散安置， 国家都会严把 “人均住房建设面积不超过 ２５ 平方米” “户均自筹

原则上不超过 １ 万元” 的政策红线， 给予建档立卡贫困户同等水平住房补贴或者其他精

准扶贫项目的支持， 取得了较好的脱贫效果。
第 （４） — （６） 列显示， 集中安置要比分散安置的增收效应更强， 对于本文的西部

Ｓ 省三县而言， 根据地理位置及资源禀赋特征， 依托靠近交通要道的中心村或交通条件

较好的行政村进行集中安置， 实现了本土化集中安置、 打造新型农村安置社区， 这也是

其有别于全国其他地区搬迁安置的特色模式。 与分散安置贫困户相比， 本土化集中安置

的贫困户能够更好地融入新社区， 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也不会被轻易破坏， 有利于通过

集中培训提升就业能力、 实现本地就业或者获得外出务工信息等， 而且， 家户承包地的

距离也相对较近， 便于通过土地流转获得财产性收入以及发展特色农业等。 相反， 分散

安置使得贫困户原本社会关系网络遭到破坏， 而且不利于就业信息的获得利用， 导致其

更倾向于通过城镇劳动市场或者外出务工增加收入，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表 ５　 搬迁安置方式异质性

变　 量
ｐａｄｕｍ
（１）

ｐａｄｕｍ
（２）

ｐａｄｕｍ
（３）

ｌｎｐｉｎ
（４）

ｌｎｐｉｎ
（５）

ｌｎｐｉｎ
（６）

ｔｒｅａｔ＿ｊｚ
－０. １６３∗∗∗

（０. ０２４）
－０. １６９∗∗∗

（０. ０２４）
０. ０９３∗∗∗

（０. ０１４）
０. ０９４∗∗∗

（０. ０１４）

ｔｒｅａｔ＿ ｆｓ
－０. １５４∗∗∗

（０. ００９）
－０. １５５∗∗∗

（０. ００９）
０. ０３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３９∗∗∗

（０. ００７）
样本量 ２５３０８ ２５３０８ ２５３０８ ２５３０８ ２５３０８ ２５３０８

Ｒ２ ０. ５７３ ０. ５７９ ０. ５８０ ０. ７８０ ０. ７８０ ０. ７８０

（二） 精准扶贫项目渠道

本文借鉴 Ｍａｃｃｉｎｉ 和 Ｙａｎｇ （２００９） 的做法进行中介机制检验， 首先将模型 （４） 中被

解释变量替换为精准扶贫项目 Ｐｒｏｊｅｃｔ 得到模型 （５）， 随后将项目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得到

模型 （６）。 若模型 （５） 中搬迁能够显著增加有关项目的实施， 则搬迁可能通过项目渠

道实现政策目标。 进一步若模型 （６） 中项目变量系数显著且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变量系数

显著下降， 则意味着搬迁通过具体的项目渠道起效。
Ｙｉｊｔ ＝ β０ ＋ β１ ｔｒｅａｔｉｔ ＋ Ｘγ ＋ ａｉ ＋ ｓｔ ＋ ｖｊ ＋ εｉｊ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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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ｊｔ ＝ β０ ＋ β１ ｔｒｅａｔｉｔ ＋ Ｘγ ＋ ａｉ ＋ ｓｔ ＋ ｖｊ ＋ εｉｊｔ （５）
Ｙｉｊｔ ＝ β０ ＋ β１ ｔｒｅａｔｉｔ ＋ λ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ｊｔ ＋ Ｘγ ＋ ａｉ ＋ ｓｔ ＋ ｖｊ ＋ εｉｊｔ （６）

表 ６ 报告了本文研究样本中有关精准扶贫项目搬迁前后实施比例变动情况。 不难发

现， 除健康扶贫项目搬迁前后均实现 １００％全覆盖、 未发生变动外， 搬迁后其他精准扶贫

项目比例均显著增加， 与搬迁政策协同配套， 易地扶贫搬迁的脱贫效应和增收效应也在

很大程度上通过专项项目渠道起效。 但搬迁后项目实施比例统计上显著增加， 并不一定

源于易地扶贫搬迁的作用， 留待进一步计量模型的精确验证。

表 ６　 精准扶贫项目

精准扶贫项目 变　 量 搬迁前 （％） 搬迁后 （％） Δ（％搬迁后－搬迁前）

产业扶贫 ｉｎｄｕｓ＿ｐｒｏｊｅｃｔ ４７. ７０ ５６. ５０ ８. ８０∗∗∗

就业扶贫 ｊｏｂ＿ｐｒｏｊｅｃｔ ７４. ７０ ８３. ９０ ９. ２０∗∗∗

公益岗位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ｏｊｅｃｔ ７. ８４ １１. ４０ ３. ５６∗∗∗

教育扶贫 ｅｄｕ＿ｐｒｏｊｅｃｔ １６. ５０ ２１. ４０ ４. ９０∗∗∗

金融扶贫（小额信贷） ｆｉｎ＿ｐｒｏｊｅｃｔ １４. ３０ １５. ３０ １. ００∗

综合保障性扶贫 ｃｏｍｐｒｅ＿ｐｒｏｊｅｃｔ ９２. ３０ ９６. ８０ ４. ５０∗∗∗

生态扶贫 ｅｃｏ＿ｐｒｏｊｅｃｔ ４９. ６０ ５１. ７０ ２. １０∗∗∗

健康扶贫 ｈｅａｌｔｈ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０. ００
生活条件改善项目 ｌｉｆｅ＿ｐｒｏｊｅｃｔ ２５. ００ ３０. ５０ ５. ５０∗∗∗

注： ∗∗∗、 ∗∗、 ∗分别表示通过 １％、 ５％、 １０％的 ｔ 检验。

表 ７ 基于中介机制检验方法， 报告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起效项目渠道的实证检验结

果。 由于保障型项目的兜底保障特征， 我们重点考察发展型项目的作用渠道， 但也不能

忽略保障型项目的作用， 因而设定保障型项目实施虚拟变量 ａｓｓｕｒｅ＿ｐｒｏｊｅｃｔ 并在模型中进

行控制， 即将至少存在综合保障性扶贫、 生态扶贫、 生活条件改善等项目中一项的家户

设定 ａｓｓｕｒｅ＿ｐｒｏｊｅｃｔ 为 １。 由于健康扶贫项目针对全部贫困户同时进行， 保障率为 １００％，
政策全覆盖、 缺乏变动性， 无法与精准帮扶政策的总体效应分离， 因而不在本文模型控

制变量集， 否则将因缺少样本变异而被直接省略。
第 （１） — （５） 列结果显示， 搬迁之后产业扶贫、 就业扶贫、 公益岗位等项目实施

比重显著增加， 但搬迁对教育扶贫、 金融扶贫促进作用不明显。 基于基准回归方程， 第

（６） — （８） 列进一步加入了精准扶贫项目变量， 发现搬迁的脱贫和增收效应均显著，
不仅证实了考虑其他有关专项项目后易地扶贫搬迁效果的准确性和稳健性， 还发现除教

育扶贫项目外， 其他发展型项目的脱贫效应和增收效应均显著。 搬迁通过产业扶贫、 就

业扶贫、 公益岗位三条项目渠道发挥作用， 教育扶贫、 金融扶贫项目渠道未通过显著检

验。 对这一结果的解释是， 本文 Ｓ 省 Ｇ 市三县样本中， 建档立卡搬迁人口脱贫发展高度

依赖产业帮扶和就业帮扶的作用； 对于行政村内就近集中安置 （占比 ７０％左右） 的家户

而言， 可能主要通过特色种植、 乡村旅游或者扶贫车间等产业项目实现增收； 对于不愿

本地就业的搬迁户而言， 地方政府通过加强就业指导和劳务输出工作， 拓宽搬迁户的就

业创业渠道， 并将公益岗位项目作为就业促进有效补充。 由于教育人力资本积累的长期

要求、 金融信贷的高度市场化特征， 本文尚未发现其作用发挥的显著证据， 这也从侧面

提醒， 推进乡村振兴可能面临的人力资本培育、 市场资金下乡的短板问题， 需要强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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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政策落实、 着力补齐短板。

表 ７　 精准扶贫项目渠道

变　 量

ｉｎｄｕｓ＿ｐｒｏｊｅｃｔ
产业扶贫

ｊｏｂ＿ｐｒｏｊｅｃｔ
就业扶贫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ｏｊｅｃｔ
公益岗位

ｅｄｕ＿ｐｒｏｊｅｃｔ
教育扶贫

ｆｉｎ＿ｐｒｏｊｅｃｔ
金融扶贫

ｐａｄｕｍ
脱贫效应

ｌｎｐｉｎ
增收效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ｔｒｅａｔ
０. ０６２∗∗∗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３ －０. ２５０∗∗∗ ０. ０５９∗∗∗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９）

ｉｎｄｕｓ＿ｐｒｏｊｅｃｔ
－０. １１５∗∗∗ ０. ０３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ｊｏｂ＿ｐｒｏｊｅｃｔ
－０. ０６４∗∗∗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９）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ｏｊｅｃｔ
－０. ０４９∗∗∗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８）

ｅｄｕ＿ｐｒｏｊｅｃ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７）

ｆｉｎ＿ｐｒｏｊｅｃｔ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ａｓｓｕｒｅ＿ｐｒｏｊｅｃｔ
－０. ０９８∗∗∗ ０. ０４２∗∗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７）
样本量 ２５３１２ ２５３１２ ２５３１２ ２５３１２ ２５３１２ ２５３１２ ２５３１２

Ｒ２ ０. ３３７ ０. ７９６ ０. ６２４ ０. ７０９ ０. ２６６ ０. ６０９ ０. ７８３

（三） 帮扶人制度

帮扶时间的长短差异和 “帮扶脱钩” 现象①， 为本文评估和对比分析长期和短期帮

扶下搬迁政策作用效果提供了数据支撑。 表 ８ 呈现了研究样本中帮扶时间特征。 数据显

示， 自 ２０１４ 年精准扶贫战略全面推进开始， 帮扶人制度便开始同步推进， 仅在当年就实

现了 ８６％帮扶人到岗， 并且一直到 ２０２０ 年期间依旧有 ８６. １％帮扶人在岗， 体现帮扶人制

度 “扶上马， 送一程” 的长效帮扶要求。 但由于贫困户脱贫、 帮扶工作交接等问题， 部

分家户 （１４％） 的帮扶人未能延续至 ２０２０ 年， 出现了 “帮扶脱钩” 现象， 这一数据为比

较长期与短期帮扶下的搬迁效果差异提供了较好样本支撑。
表 ９ 报告了不同帮扶时间下搬迁效果。 据样本数据， 帮扶时间为 １—７ 年的家户占比

分别是 ０. ２％、 ２. ２％、 ５. ６％、 ６. ０％、 ８. １％、 ４. ０％和 ７３. ９％。 大多数样本帮扶时间为 ７
年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体现了从精准扶贫全面推进到 ２０２０ 年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一

个完整周期， 也体现了帮扶人制度的长期特征。 结果显示， 帮扶时间 ２—３ 年样本中搬迁

政策效果均不显著。 帮扶期为 ４—５ 年样本中搬迁的脱贫效应开始显著。 帮扶期为 ６—７
年样本中搬迁政策的脱贫效应和增收效应均显著。 研究结果体现了长期帮扶机制的必要

性， 与短期帮扶样本相比， 长期帮扶机制为易地扶贫搬迁起效提供了长效的制度保障，
证实了对脱贫户 “扶上马， 送一程”、 构建长期帮扶机制政策的有效性和必要性。 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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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结对帮扶是指每名帮扶责任人结对帮扶 １ 至 ５ 名贫困户， 不脱产承担帮扶贫困户。 现行政策对驻村
帮扶的约束机制设计较多， 如到期轮换、 无缝衔接等。 但对结对帮扶责任人的约束机制设计较少，
结对帮扶责任人的实际工作主要依靠驻村工作队与结对帮扶派出单位协商共同实施， 一旦全局工作
重心转移、 上级压力减弱， 有一定的可能性出现 “帮扶脱钩” 现象。



人不仅能够发挥监管职能、 确保有关扶贫项目资金落地， 还参与实施特色产业扶贫、 劳

务输出扶贫、 贫困户危房改造、 教育扶贫、 科技扶贫、 健康扶贫、 生态保护扶贫等精准

扶贫工作， 确保搬迁之后有关专项政策更好地实施， 同时做好贫困群众思想发动、 宣传

教育和情感沟通工作， 不断激发群众摆脱贫困内生动力， 最终在帮扶人作用下， 搬迁户

表现出更强的脱贫效应和增收效应。

表 ８　 帮扶人特征

年　 份
当年开始

帮扶家户数
当年结束

帮扶家户数
当年开始帮扶
家户占比（％）

当年结束帮扶
家户占比（％）

当年帮扶
家户占比（％）

当年贫困
发生率（％）

２０１４ １３ ８８６ ０ ８６. ０ ０. ０ ８６. ０ ８６. ０
２０１５ ３０５ ０ １. ９ ０. ０ ８７. ９ ６７. ３
２０１６ １４６ １９１ ０. ９ １. ２ ８７. ６ ４７. ３
２０１７ ８５０ １９４ ５. ３ １. ２ ９１. ７０ ２６. ７
２０１８ ６８０ １ ２１８ ４. ２ ７. ６ ８８. ３０ ７. ０
２０１９ ２８３ ６６９ １. ８ ４. ２ ８６. ０ ０. ７

注： 当年帮扶家户占比等于上一年帮扶家户占比＋当年开始帮扶家户占比－当年结束帮扶家户占比；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精准扶贫战略提出后， 绝大多数帮扶人于 ２０１４ 年到岗帮扶，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间， 即使大多
数家户脱贫， 但帮扶人依旧持续开展帮扶工作， 使得当年帮扶家户占比远大于当年贫困发生率， 体现
了 “扶上马， 送一程” 的长效帮扶理念； ２０２０ 年底我国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 根据中央有关扶贫工作
要求和课题组实地调查， 绝大多数帮扶人依旧在岗， 限于数据可得性未呈现 ２０２０ 年帮扶情况有关数据；
进一步计算显示， 有 ８７４ 户搬迁户出现了 “帮扶脱钩” 问题， 帮扶时间低于 ７ 年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占
搬迁户总数的 １２. ２％。

表 ９　 帮扶制度与搬迁效果

变　 量

２ 年 ３ 年

ｐａｄｕｍ ｌｎｐｉｎ ｐａｄｕｍ ｌｎｐｉｎ

（１） （２） （３） （４）

ｔｒｅａｔ
－０. １３８
（０. ２９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７６）

－０. ３２０
（０. ２０５）

０. ０７５
（０. １４１）

样本量 ４０ ４０ ３９６ ３９６
Ｒ２ ０. ６９６ ０. ９８７ ０. ６２６ ０. ９３８

４ 年 ５ 年

ｐａｄｕｍ ｌｎｐｉｎ ｐａｄｕｍ ｌｎｐｉｎ

ｔｒｅａｔ
－０. ２８１∗∗∗

（０. ０８３）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６）
－０. ３２５∗∗∗

（０. ０５３）
０. ０５１

（０. ０４１）
样本量 ８８８ ８８８ １ ２３６ １ ２３６

Ｒ２ ０. ６７９ ０. ８７６ ０. ７０９ ０. ７７９
６ 年 ７ 年

ｐａｄｕｍ ｌｎｐｉｎ ｐａｄｕｍ ｌｎｐｉｎ

ｔｒｅａｔ
－０. １８８∗∗

（０. ０９３）
０. １６３∗∗

（０. ０７９）
－０. ２５６∗∗∗

（０. ０２１）
０. ０４６∗∗∗

（０. ０１５）
样本量 ４７４ ４７４ １１ ８１３ １１ ８１３

Ｒ２ ０. ６８０ ０. ８１４ ０. ５６９ ０. ７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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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西部 Ｓ 省 Ｇ 市三县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贫困户建档立卡微观追踪数据， 采用渐进

ＤＩＤ 方法系统评估了 “十三五” 时期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效果。 主要结论是： 第一， 易地

扶贫搬迁表现出显著的脱贫效应和增收效应。 搬迁不仅能够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摆脱贫

困， 还能够显著促进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增加， 实现兜底保障扶贫和促进增收、 培育内生

发展动力的双重目标。 第二， 与分散安置相比， 集中安置表现出更强的增收效应， 彰显

了本土化集中安置、 打造新型农村安置社区特色模式的显著效果。 第三， 搬迁通过产业

扶贫、 就业扶贫、 公益岗位等项目渠道发挥作用， 但短期内教育扶贫、 金融扶贫渠道作

用不显著。 第四， 帮扶人制度是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起效的长效制度保障。 基于以上结论，
在实现搬迁户全面脱贫的基础上， “十四五” 及未来一段时间内要持续做好易地扶贫搬

迁后续扶持工作，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接续乡村振兴， 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第一， 加大对搬迁户搬迁后短期内的兜底保障力度， 确保易地扶贫搬迁 “稳得住”。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 发挥保障型项目的兜底作用。 深入推进综合保障性

扶贫、 生态扶贫、 健康扶贫、 生活条件改善项目实施， 严防帮扶资源与帮扶力量 “急刹

车”。 加快补齐安置区水、 电、 路、 气、 网等基础设施以及教育、 卫生、 文化等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短板。 提高生态优势突出、 欠发达地区生态补偿金额， 成立生态产业扶持基金。
统筹用好公益岗位， 对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进行就业援助。 第二， 因地制宜开展搬

迁后产业支持和就业帮扶， 帮助搬迁户 “换穷业”。 积极发挥政府引导作用， 完善安置

区产业后续发展支持政策， 因地制宜强化特色产业发展和就业促进政策的落实， 提升安

置区产业发展与劳动力结构的适应性、 协调性， 建设就业帮扶车间， 创造更多本地就业

岗位。 坚持扶志、 扶智、 扶技、 扶业相结合， 支持本地企业优先吸纳搬迁人口就业， 加

大对搬迁人口外出劳务培训投入， 加强输出地和输入地劳务对接。 不断完善中西部企业

“订单式” “定向式” 培训模式， 引导搬迁人口就地就近就业或向经济发达地区转移。 第

三， 构建帮扶人长效帮扶机制， 坚持 “扶上马， 送一程”， 保障各类政策落实。 本文基

于严谨的实证模型证实了长效帮扶机制的有效性和必要性， 为世界各国脱贫模式探索提

供有益借鉴。 未来要继续做好搬迁后驻村和结对帮扶工作， 确保任期结束后接续实行到

期轮换、 压茬交接， 助力实现工作重心向乡村振兴全面过渡转移。 优化帮扶单位、 结对

帮扶责任人的帮扶工作进入与退出机制， 确保脱贫后帮扶人持续跟进， 避免出现大规模

“帮扶脱钩” 现象。 着力提高帮扶人的专业匹配性， 加强具有经济管理、 农业技术、 社

会管理、 心理辅导等专业特长帮扶人选派力度， 满足搬迁户就业、 发展产业、 社会融合

的多元需求。 健全社会力量参与机制， 继续鼓励支持民营企业、 社会组织、 有条件个人

参与结对帮扶工作。 第四， 持续开展教育扶持， 帮助搬迁户 “拔穷根”。 人力资本不足

是造成能力贫困以及代际贫困的重要因素， 本文虽然未发现教育扶贫项目对搬迁户脱贫

的显著促进作用， 但这与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属性有关， 其作用发挥具有时间滞后性，
为此有必要多措并举提升农村整体人力资本水平。 要围绕产业发展需要， 加强农村实用

技能培训，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加大搬迁户适龄教育子女教育补贴力度， 健全助学金、
助学贷款、 “雨露计划” 职业教育补贴等多元补贴机制。 开展扫盲行动、 加强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 提高劳动人员人力资本水平， 促进培育家庭内生发展动力。 破除城乡要素流

动障碍， 促进城镇转移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 保障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权利， 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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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第五， 完善农村金融扶持。 金融扶贫项目对解决搬迁户资金约束、
打破贫困陷阱具有重要作用， 但受限于多元化资金渠道不畅通等因素， 本文未发现这一

渠道对搬迁户脱贫的显著促进作用。 未来既要用好存量， 健全扶贫资金使用机制， 鼓励

将符合条件的财政资金特别是扶贫资金量化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后， 以自愿入股

方式投入新型农业经营； 也要多渠道拓展资金来源， 不断完善金融服务路径， 发挥政策

性金融主导作用， 完善扶贫贴息贷款政策， 完善农村金融扶贫支持方式， 缓解安置区产

业发展、 农民合作社、 就业创业的融资约束难题。 要加强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农村信用社、 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网点向搬迁安置地延伸， 强化易

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专项信贷支持。 第六， 构建开放融合安置社区， 促进安置区与县域

经济融合发展。 加强社区治理后续扶持， 加快补齐社区服务短板， 重点解决搬迁群众生

活社会关系的网络重构问题， 促进搬迁群众与所在地居民融合， 营造社区共同体， 提高

搬迁群众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将安置区发展融入县域经济发展规划范畴， 建立健全系统

化支持政策， 助力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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